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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：

根据《内蒙古工业大学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实

施方案（内工大 校发〔2025〕55号》《内蒙古工业大学普通全

日制本科生学分认定和转换管理办法（内工大 校发〔2025〕54

号》等文件精神，参照“关于各专业增加《创新创业实践与能力进

阶》课程及学分认定的通知”有关内容，现开展各专业“通识教育

任选课”“专业任选系列”和“学科交叉课”学分认定，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课程信息

开课单位：创新创业学院

考核方式：考查，五级分制（通识教育任选课为两级分制）

开课学期：3-8学期

（一）通识教育任选课

课程名称：《创新创业实践与能力进阶》（A、B、C、D）

课程号：370135001X；370135002X；370135003X；370135004X

学分：4（A），3（B），2（C），1（D）学分

课程属性：选修

（二）学科交叉课程

课程名称：《学科交叉创新创业综合实践》

课程号 370135003J；

学分：2学分

http://jwch.imut.edu.cn/info/1038/6656.htm
http://jwch.imut.edu.cn/info/1038/6656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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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属性：限选

（三）专业教育任选课

课程名称：《专业创新实践综合》（A、B、C、D）

课程号：370135001；370135002；370135003；370135004

学分：4（A），3（B），2（C），1（D）学分

课程属性：选修

二、认定范围及要求

本次认定面向各年级在籍本科学生，学生自愿申请。同一课

程类别不予重复认定。依据《内蒙古工业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实

践学分认定细则（内工大 双创院字〔2025〕9号）》认定学分，

申请学生最多使用创新创业实践学分中的 4 学分用于“创新创业

实践”成果课程学分认定。

三、学分认定和成绩记载

（一）认定流程及时间安排

1.学生成果申报：2026年 3月 14日—2026年 3月 16日，申

请人的支撑材料（包含学校榜单内竞赛类获奖证书、大创训练计

划结题系统截图、论文、专利证书、软件著作权证书），由拟认

定成果项目负责人（第一作者）将完整成果信息上传至学分认定

系统（网址：http://202.207.21.86），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4。

2.学院审核：2026 年 3月 17日—2026年 3月 18日，学院

负责创新创业管理的教师审核系统内上传材料，确认上传成果

真实性与合规性，审核通过后提交学校审核。用户名和密码由

创新创业学院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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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校审核：2026年 3月 19日—2026年 3月 20日，学校审

核院级材料，确认申请学生学分。

4.学生提交申请表：2026年 3月 21日—2026年 3月 23日，

学生根据申报系统审核确定可认定的学分数，填写《“创新创业实

践”成果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》，并将表格交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办

公室，限于技术原因，本次申请认定表格需要线下提交。

涉及申请认定《专业创新实践综合》（专业任选）学分的，

需要同时提交对应成果的复印件，学院教务办公室判断申请材料

与专业任选课的关联性，确认是否同意认定并在申请表签字。

5.材料报送：2026年 3月 23日—2026年 3月 24日

学生所在教务办公室汇总认定专业任选课的学生申请并填写

汇总表（附件 3），电子版发送至 imutcxcy@163.com；经分管领

导签字盖章后的汇总表（附件 3）和学生提交的所有纸质申请材

料（包括未申请认定专业任选课学生的《“创新创业实践”成果课

程学分认定申请表》）交至科创大厦 9楼 0911办公室。

（二）成绩认定

可分别选择三类课程中任意一门课程认定成绩，记入“通识教

育任选”“专业任选系列课”和“学科交叉课”。单项目所认定学分达

到 4学分及以上申请认定课程成绩按“优秀”计分，达到 3学分及

以上按“良”计分，达到 2 学分及以上按“中”计分，1 学分及以上

按“及格”计分，若单项项目所获得学分进行拆分使用，则按拆分

后使用学分进行成绩认定；多项项目累积认定学分达到 3学分及

以上申请认定课程成绩按“中”计分，其他按“及格”计分。



4

（三）其他

学生无需在教务系统中进行选课操作，学分认定后，由创新

创业学院在学生申请学分认定学期统一录入成绩。学生认定学分

后，如已达到该课程所属教学计划课组模块毕业学分要求，可以

退选认定学期同模块尚未完成考核的已选课程，持认定后的申请

表（附件 1）提交至退选课程开课单位教务办公室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学生所在学院要做好政策的解读，开课单位做好学生课程退

选工作，除涉及毕业生外，因学生退选而不满足既定开课人数的

课程，原则上不再开出。

咨询电话：李老师 0471-5617990

附件：1.“创新创业实践”成果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

2.提供“任选”课组截图作为申请材料样例

3.“创新创业实践”成果课程学分认定汇总表

4.学分认定系统操作手册

内蒙古工业大学教务处

创新创业学院

2026年 3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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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姓名 学号 电话

学院 专业 班级

当前通识教育、专业选修课或学科交叉课程不足学分

数（提供“任选”课组截图作为申请材料的附件）

提交认定材料后系统内获得学分

申请认定课程

《创新创业实践与能力进阶》A;B;C;D

《学科交叉创新创业综合实践》

《专业创新实践综合》A;B;C;D

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支撑材料属实，如果查实提供虚假材料，将取消该课程成绩并

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
申请人签字：

2026 年 月 日

本单位已审核该同学材料，同意认定《专业创新实践综合》课程及学分，计入专业任

选课。

学生所在单位教务办公室审核人：

（公章）

2026 年 月 日

创新创业学院审核人：

（公章）

2026 年 月 日

涉及退选课程事项，退选课程开课单位教务办公室审核。

退选课程开课单位教务办公室审核人：

（章）

2026 年 月 日
1.该表格纸质版交学生所在学院，相关支撑材料上传学分认定系统进行认定。

2.系统内学分最多使用 4学分用于课程认定，且须按系统内获得学分减 1计算，1 分为《大学生创

新创业课程》必修 1 学分，于第 7 学期计分。

3.如果认定后涉及退选已选课程，学生可到创新创业学院领取该表复印件到退选课程开课单位教

务办公室办理课程退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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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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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学院（盖章）： 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
序

号
姓名 学号 专业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
